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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臺北市士林區岩山里里基本資料 
一、基本資料： 

    ◎人口數：3330人 

      男性：1579人       女性：1751人 

     ◎面積數：0.4910平方公里 

     ◎戶數：1281戶 

◎鄰數：14鄰 

◎里界： 

       東至：芝玉路一段順山坡接仰德大道一段與芝山里，永福里為界。  

       西至：至誠路一段至雨農橋止與名山里為界。 

       南至：雨農橋沿雙溪河中心線，及仰德大道一段入口處南側步道與福志里、 

臨溪里為界。 

       北至：雨聲街接忠義街至其 123巷底與芝山里、聖山里為界。 

二、里長姓名：林美雯 

電話：02-28317790 

傳真：02-28345122 

里民信箱:yan3home@gmail.com 

FB粉絲頁: 岩山共好˙里辦公處 

地址：芝玉路一段 197巷 1號 1樓。 

三、歷史沿革： 

◎里名由來：本里原屬芝山里，民國 39年由該里劃出自成一里，並命名「岩

山里」。 

◎里內歷史及現況簡介：79年 3月 12日區里行政區域調整，將名山里仰德大

道一段以西、雨聲街以南、芝山里忠義街至 123 巷底以南地區併入本里。又

為因應里鄰調整，於 91年 9月 1日將芝山岩以東劃分予名山里。 

四、公園綠地、機關、寺廟： 

◎公園、綠地：至誠公園、仰德一號公園、仰德二號公園。 

◎機關：國家安全局、軍事情報局、陽明醫院、芝山派出所、雨聲國小。                  

◎寺廟：無極紫天宮、臨山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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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臺北市士林區岩山里里長、鄰長名冊 

 
 

鄰 別 姓 名 性 別 備 註 鄰 別 姓 名 性 別 備 註 

里    長 林美雯 女  里幹事 崔明麗 女  

1鄰長 蕭玲英 女      

2鄰長 黃雅玲 女      

3鄰長 曹彩鄉 女      

4鄰長 陳貴美 女      

6鄰長 倪國倩 女      

8鄰長 梁珊華 女      

9鄰長 黃雪香 女      

10鄰長 林賜福 男      

11鄰長 黃柏雯 男      

12鄰長 盧霞 女      

13鄰長 仇杏芳 女      

14鄰長 張秀專 女      

15鄰長 曹春香 女      

16鄰長 楊政翰 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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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市政宣導資料 
 
區公所各課室主管電話分機一覽表 

 
民政課宣導： 

一、為推動反毒宣導工作，請里辦公處每個月於戶外電子字幕機、里辦公處公告 

    欄、里鄰服務網、里內集會暨活動等納入宣導：1.戒毒成功專線 0800-770-885

請請你，幫幫我。2.推廣登載「拉 K一時、尿布一世」、「不要 K掉你的膀胱」

等濫用愷他命危害防制標語。3.新興毒品變化多，陌生食物不亂收。 

二、為強化全民國防理念，請各里辦公處運用本所官網連結全民國防教育系列宣導 

    影片(全民+1的力量、全民+1的力量 2.0--防衛動員與防災、「全民+1的力量

--鬥陣來守護家園」共 3部，宣導「全民國防 攜手同心 守護家園」觀念與知

識融入國人生活。 

三、為加強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執行情形成果，請各里辦公處於戶外電子字幕

機、里鄰工作會報中及其他活動會議中宣導「發現或遭受家庭暴力、性侵害，

請撥打全國婦幼保護專線：113」。 

四、如遇民眾有心理諮詢之需求，請宣導其利用 24小時免付費心理諮詢專線 1925 

    (依舊愛我)安心專線資源。 

五、有關本市自殺案件通報自 111年 6月 1日起一律改由「衛生福利部『自殺防治 

    通報』系統」進行線上通報作業

總機代表號：（02）2882-6200      傳真機代表號：（02）2883-7540 

課 室 別 分 機 號 碼 課 室 別 分 機 號 碼 課 室 別 分 機 號 碼 

區  長  室 
（ 8 樓 ） 

8000～8002、
8707 

副 區 長 室 
（ 8 樓 ） 8100 主 任 秘 書 室 

（ 8 樓 ） 8200 

民  政  課 
（ 9 樓 ） 課長：6000 經 建 課 

（ 9 樓 ） 課長：6300 兵  役  課 
（ 9 樓 ） 課長：6200 

社  會  課 
（ 9 樓 ） 課長：6100 人 文 課 

（ 9 樓 ） 課長：6500 視 導 
（ 9 樓 ） 

6007.6022. 
6026 

政  風  室 
（ 8 樓 ） 主任：8500 會  計  室 

（ 8 樓 ） 主任：8300 人  事  室 
（ 8 樓 ） 主任：8400 

秘  書  室 
（ 8 樓 ） 主任：8700 原住民服務台 6015 

（9樓民政課） 總 機 9 
（行政中心8樓） 

士 林 區 
調解委員會 
（ 7 樓 ） 

主席：7801 
秘書：7800 

北投垃圾焚
化廠回饋金 
管理委員會 

7805 
（行政中心7樓） 

駐 警 隊 
（ 1 樓 ） 

小隊長：1110 
值班台：1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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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sps.mohw.gov.tw/Account/IndexInform），依規定本市里長、里幹 

    事及其他相關業務人員，自知悉有自殺行為情事後 24小時內，應依中央主管 

    機關建置之自殺防治通報系統進行通報作業。 

六、鼓勵多元召集民防人力，民防人力不限里鄰長，歡迎各方未滿 40歲之英雄好

漢加入：退役替代役男、限齡除役之後備軍人、其他有志於民防工作之志義工

等，歡迎參加警察機關、里辦公處民防協勤編組民力。 

七、開車千萬別喝酒，輕者罰款送拘留，重者車毀性命休，醉臥街頭真害羞，酒駕 

    妻兒心擔憂，為保幸福天天有，拒絕酒駕逍遙遊。 

八、病媒蚊宣導： 

（一）為防制本區登革熱疫情發生，請各位里鄰長加強宣導民眾自動進行登革

熱病媒蚊孳生源清除、檢查工作，並確實發動里民、社區及團體進行環

境整頓及清除積水容器，同時配合區清潔隊噴藥滅蚊，以達到降低病媒

蚊密度。 

（二）請加強易孳生登革熱病媒場所包括：空地（屋）、菜園花圃、施工工地（ 

      如破損之紐澤西護欄積水、窪地）、市場、廢輪胎等查察及清除工作。 

 (三) 另民宅地下室積水處列入高危點提報重點，以防範登革熱疫情發生。 

九、有關利用里鄰建設服務經費採購核銷事宜，請里辦公處避免使用具消費累積回

饋性質之非機關會員卡或信用卡進行採購，以免相關採購人員未熟知法令，將

採購所得之紅利點數或現金回饋，自行兌換贈品使用或抵用現金，發生侵占或

獲取不當利益等違法情形。 

社會課宣導： 

一、今年8月起家有2歲至4歲幼兒就讀私立幼兒園（不包含非營利幼兒園及準公共 

    幼兒園），只要幼生本人與父母任一方、監護人共同設籍臺北市，且最近一年 

    綜合所得稅稅率未達20%者，依就讀私立幼兒園總收費的不同，將給予不同數 

    額的就學補助費用，補助級距如下： 

(一)每月收費7,276元（含）以下：補助幼生就讀該園費用為「扣除中央育兒 

津貼後的學費差額」。 

(二)每月收費7,277元至1萬1,276元：補助幼生就讀該園費用每生每學期1萬 

3,660元。 

(三)每月收費1萬1,277元以上：依園所收費不同，分別補助幼生就讀該園費用，

每生每學期自1萬3,661元至最高2萬6,000元，因此每生每學年最高補助5

萬2,000元。 

申請方式由家長逕向就讀之幼兒園提出申請，如有任何疑問，請洽詢臺北市政 

https://sps.mohw.gov.tw/Account/IndexInform），依規定本市里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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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教育局，電話：1999轉分機1088。 

二、強化社會安全網-急難紓困實施方案申請條件說明如下： 

(一)最近三個月內家庭遭遇變故「且」居住士林。 

(二)家中人口發生以下變故: 

    死亡失踨罹患重傷病失業因其他原因無法工作因上述變故致生 

活陷困，若有需求，可向里辦公處通報或向區公所社會課提出申請。 

三、國民年金保費於 112年 1月 1日起家庭總收入平均每人每月未超過 23,513元 

    者，民眾只要自付 30%(593元)。家庭總收入平均每人每月超過 23,513元未超

過 35,269元者，民眾只要自付 45%(889元)。若需繳納國民年金保險費而尚未

申請所得未達一定標準者，可逕向戶籍所在地之區公所辦理所得未達一定標準

資格，如審核通過，保費可減免至每月繳納 521元或 782元。 

經建課宣導： 

一、本市推動 7599公辦都更計畫，位於更新地區之基地面積達 2000平方公尺且更

新意願達 75%即可進場，並由專業團隊進行後續評估及說明，詳情請洽本市都

市更新處，諮詢專線 2781-5696 轉 7599。 

二、本市推動都更五箭，分別為： 

    (一)公辦降門檻：早進場、幫試算、助選屋。 

    (二)民辦法放寬：都更單元及事業計畫全面開放併送、山坡地危險建物可更

新、放寬商業區都更案後院深度比。 

    (三)危老排障礙：免耐震評估複審、免檢討鄰地畸零地、免檢討防空避難室、

免鄰地同意書。 

    (四)審查速通關：時程縮短，立即有感。 

    (五)電梯加碼辦：增設電梯補助加碼、補助 1樓空間美化。 

    詳情請洽本市都更處。 

兵役課宣導： 

役男短期出境宣導資料 

民國 93年次(含)以前出生之役男，短期出境(四個月內)應先申請核准。請至役政 

署或兵役局網站線上申請，經系統查核無兵役管制情形者，將立即核准，自核准當 

日起 1個月內可多次使用通關出境。役男出境時應攜帶護照正本及出境核准通知單 

。 

人文課宣導： 

一、「寶貝我愛你—臺北市私立幼兒園教育扶助差額補助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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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拜拜減碳、神明稱讚：雙手合十拜、以米代金、神明開心 

    請協助宣導「香枝紙錢減量集中燒」、「以米代金(以平安米替代紙錢)」等政策，

以減少空氣污染，保護大家身體健康。 

秘書室宣導： 

一、依臺北市政府第 207次主任秘書會報會議結論，財政局將提報每季未與電子發

票商家交易資料，並與上 1季比較，如有未改善者，將請機關積極檢討配合辦

理，請各里辦公處採購時盡量採用有使用電子發票之廠商。 

二、於區民活動中心辦理會議、訓練及活動時，盡量不提供免洗餐具、包裝水及一

次用飲料杯，改使用循環或可重複容器盛裝餐飲，以實踐源頭減廢政策，利於

環境永續發展。 

三、臺北市政府深根職安 4年計畫安全宣導： 

    (一)預知危險做得好，災害事故ㄧ定少。 

    (二)工作安全有三道，手到眼到心要到。 

    (三)安全衛生做得好，健康幸福能確保。 

    (四)人人推行零災害，安全衛生無障礙。 

    (五)安全三不：不投機、不取巧、不大意。 

    (六)零災害是心中有愛，愛就是推行零災害。 

    (七)多一分防災準備，少一分職業災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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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自護互護加監護，自助人助又天助。 

    (九)安全衛生做得好，勞資雙方無煩惱。 

    (十)安全衛生做得好，平安健康沒煩惱。 

    (十一)手連手、心連心，安全衛生有信心。 

    (十二)整理整頓做得好，安全衛生沒煩惱。 

    (十三)安全衛生多注意，莫把生命當兒戲。 

    (十四)安全衛生人人愛，先知先制零災害。 

調解委員會宣導： 

為加強為民服務，促進調解功能，疏解訴訟糾紛，本區民眾如有民、刑訴訟糾紛，

均可向本區調解委員會聲請調解或法律諮詢，另區內各機關、團體、里鄰長、里幹

事遇有里內居民糾紛事件亦可轉介至調解委員會調解。茲介紹如后： 

一、調解範圍： 
（一）民事部分：舉凡債務、租賃、物權、親屬、繼承、商事糾紛均可聲請調解。 

（二）刑事部分：以告訴乃論之刑事事件為限。 

（三）以下民事事件不能要求調解： 

（1）婚姻的無效或撤銷，請求認領、協議離婚等。 

（2）違背強制或禁止的規定、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的事項。 

（3）假扣押、假處分、公示催告、宣告死亡及監護或輔助宣告等事項。 

（4）民、刑事事件已在第一審法院辯論終結者。 

（5）聲請給付超過法定利率的利息者。 

（6）關於租佃爭議事件。 

（7）關於畸零地糾紛。 

（8）其他法令規定有特別限制者 

二、聲請調解手續： 
（一）書面聲請：應將雙方當事人姓名、性別、年齡、職業、住（居）所及請求調解事件之

內容等，詳細填明聲請書內，向本區調解委員會提出聲請（聲請書表請向調解委員會

索取或自臺北市政府網站【市民服務大平臺】下載使用）。 

（二）言詞聲請：聲請人向調解委員會以言詞申述，由業務人員製作筆錄，據以進行調解。 
三、調解管轄： 

（一）雙方當事人均在本區居住（非以戶籍所在地為依據）者，應向本區調解委員會聲請調

解。 

（二）雙方當事人不在同一鄉鎮市（區）者，依下列規定管轄： 

1.民事事件應向對造人（被聲請人）住所、居所、營業所、事務所所在地之鄉鎮市（區）

調解委員會聲請調解。 

2.刑事事件應向對造人（被聲請人）住所、居所所在地或犯罪地之鄉鎮市（區）調解

委員會聲請調解。 

3.經雙方同意，並經接受聲請之鄉鎮市（區）調解委員會同意者，得由該鄉鎮市（區）

調解委員會調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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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調解效力： 
雙方當事人之爭執，經調解委員會調解成立後，即當場製作調解書，調解書由區公所轉報法

院核定後，與法院確定判決具有相同效力。 

五、調解的好處： 
（一）聲請調解不收任何費用。 

（二）避免打官司勞民傷財又費時。 

（三）調解委員居間調解雙方紛爭既能和平解決，又不傷和氣，一舉兩得。 

（四）調解成立案件，經法院核定後具有執行名義，當事人不履行時可向法院聲請強制執行。 

六、調解聲請時間： 
    每週一至週五 8時起至 17時止，中午 12時 30分至 13時 30分休息，國定假日及天災停止

上班日不提供調解聲請之服務。 

     聯絡電話：(02)28826200 轉 7800   地址：臺北市士林區中正路 439號 7樓 

防災工作宣導： 

一、防範一氧化碳中毒宣導: 
 (一)安全安裝：應由合格燃氣熱水器及其配管承裝業之技術士進行正確的安裝，並依法於熱 

               水器張貼施工標籤。 

 (二)安全品牌：熱水器應貼有 CNS(國家標準)檢驗合格標示。 

 (三)保持通風：裝設燃氣熱水器的陽臺應保持良好通風，避免有加裝門窗或晾曬大量衣物等 

               阻礙通風之情形。 

 (四)定期檢修：建議定期檢修或汰換熱水器，如需更動熱水器設置位置或改變排氣管路時， 

               均應請合格燃氣熱水器及其配管承裝業之技術士為之。 

 (五)型    式：選購屋外式(RF)熱水器應裝置於室外通風良好處所，如裝設於室內或不通風 

場所，應選購半密閉強制排氣式熱水器(FE)或密閉強制供排氣式熱水器 

(FF)。 

二、防火宣導： 
(一)火災發生時，應保持冷靜鎮定，立即通知周圍人員，並且撥打 119報案。報案時，應告

知火災正確地址、人員所在樓層位置，以及有無人員受困。 

(二)進入公共場所應先留意避難路線，確保兩方向避難出口位置。 

(三)請勿讓身心障礙者、兒童單獨留在家中；火災發生時，應協助他們及早避難。 

(四)緊急出入口、緊急避難梯間等處所，請勿推放雜物，妨礙人員逃生。 

(五)逃生過程到火場濃煙時，請勿強行穿越。逃生受阻請退回相對安全區，關門並用衣物塞 

緊門縫等待救援。 

(六)避難時不要牽掛本身衣著與家中財物，及早爭取避難時間，最後離開的人，應關閉大門， 

以免火勢延燒。 

(七)使用瓦斯爐具不慎引起火災時，應立即關閉瓦斯，並用鍋蓋或溼布覆蓋減火。 

(八)一般火災可用水減災；如為油類及化學物品引起，不可用水，應用乾粉、二氧化碳等滅 

火器滅火。 

(九)使用滅火器時，應站在上風處，先拔插梢，噴嘴直接朝向火源底部噴灑藥劑，但是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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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勢擴大無法撲滅時，應立即進行避難。 

(十)預防火災，請勿在床上吸煙；打火機要收到家中幼童拿不到的地方；電線插座不可插上 

太多插頭，插座要經常清除灰塵。 

     (十一)符合有住警器申請設置需求或弱勢族群住警器已逾電池年限須更換者，可轉知消防 

         局各轄區中、分隊協助輔導安裝或更換住警器。 

三、地震避難宣導： 

    (一)地震發生時如果身處室內： 

        1.立即躲在桌子下抓住桌腳或蹲在柱子旁，並保護頭部，以防燈具、吊扇…

等懸吊物或玻璃、雜物掉落。 

        2.遠離衣櫃、書櫃、櫥櫃、酒櫃、書架、鋼琴、電視機、冰箱、物品架…

等家具、電器，以免搖晃倒塌，或因地板搖動，造成大型家具、電器左

右移動擠壓，而造成傷害。 

        3.如果你正在廚房煮東西，順手立刻關上爐火，並立即躲在桌子下抓住桌

腳。 

        4.在公共場所發生地震時，仍應以就地避難為原則，立即尋找掩蔽物，避

開危險玻璃、櫥櫃，蹲下並保護頭頸部，當地搖晃過後，聽從服務人員

引導，不推不擠不跑，從容避難。 

        5.逃生避難時，應走樓梯，不可搭乘電梯，以免受困。 

        6.若地震時，剛好在電梯中，應將電梯停在最近的樓層並且快速離開。 

        7.避難時，一定要穿鞋及戴上安全帽，並記得攜帶「緊急避難包」。 

    (二)地震發生時如果身處室外： 

        1.應小心路樹倒塌、電線掉落，以及招牌、冷氣機、花盆、屋瓦、碎玻璃…

等物品砸落；並應遠離工地、電線桿、圍牆…等區域。 

        2.切勿靠近已有損害的建築物，以免危險。 

        3.應遠離懸崖峭壁，小心落石、山崩。 

        4.在海邊及河口應儘速遠離並往高處避難，以防海嘯來襲。 

        5.在開車中行駛中，切勿慌忙減速，應慢慢將速度降下來，打開警示燈，

提醒周遭車輛注意。並將車輛慢慢減速停靠路旁，要特別注意，小心招

牌等掉落物。 

        6.搭乘大眾運輸工具時，應即緊握扶手或吊環，車停後聽從站務人員避難

疏散。 

四、加強防溺宣導: 4月至 9月份應特別加強注意水上活動安全，不可在設有禁止 

標誌區域內游泳戲水。 

    (一)防溺十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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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戲水地點需合法，要有救生設備與人員。 

        2.避免做出危險行為，不要跳水。 

        3.湖泊溪流落差變化大，戲水游泳格外小心。 

        4.不要落單，隨時注意同伴狀況位置。 

        5.下水前先暖身，不可穿著牛仔褲下水。 

        6.不可在水中嬉鬧惡作劇。 

        7.身體疲累狀況不佳，不要戲水游泳。 

        8.不要長時間浸泡在水中，小心失溫。 

        9.注意氣象報告，現場氣候不佳不要戲水。 

        10.加強游泳漂浮技巧，不幸落水保持冷靜放鬆。 

    (二)救溺五步： 

        1.叫（大聲呼救）。 

2.叫（呼叫 119、110、112、118求救）。 

3.伸（利用延伸物，如竹竿、樹枝等）。 

4.拋（拋送漂浮物，如球、繩、瓶）。 

5.划（利用大型浮具划過去救援，如船、救生圈、浮木、救生浮標等）。 

五、防颱須知宣導： 
  (一)颱風來襲前，應注意電視、廣播、網路或利用「166」「167」氣象錄音電話，隨時 

       收聽(看)颱風消息，了解最新颱風動向。 

  (二)如住所地勢低窪，有淹水之虞，請及早遷移至較高的地方。居住在山坡地或

土石易崩落之處的居民，請配合政府「預防性疏散撤離」，及早撤離到安全

地區，以減少不必要的傷亡。 

  (三)準備蠟燭、手電筒、電池及手機電池以備停電之需及求援之用。多備三、四

日之食物、蔬果及乾糧，以備不時之需。並記得儲水備用，以防停水情形發

生。 

  (四)檢查門窗是否牢靠，關閉非必要門窗，必要時可加釘木板。房屋外、庭院內，

各種懸掛物件應即取下或加強固定 (如廣告招牌、陽台花盆)，以免被風吹

落，變成傷人利器。庭園樹木均應加支架保護。並修剪樹枝，以防折損傷或

壓壞建築物、車輛。清理水溝渠道，保持暢通以免堵塞造成積水。 

六、1991報平安留言平台： 

使用本平台，民眾需於平時事先上網（www.1991.tw）或撥打 1991完成「約 

定號碼（區碼+家用電話或常用手機號碼）」的設定，於災害發生時才可撥 

打 1991，透過「約定號碼」留言給自己的家人或聽取家人的留言。 

七、臺北市行動防災 APP及防災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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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 6大類服務，包含：氣象雲圖、颱風資訊、雨量資訊、水位資訊、影像資

訊、及避難資訊等服務，讓臺北市市民在災前接收即時資訊，災中掌握避難資

訊。 

 

八、臺北市視訊 119APP： 

    消防局為強化 119 受理救災救護服務，提升為民服務效能，建置「視 

    訊 119」，讓民眾在臺北市遇有報案需求時，可即時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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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里辦公處工作報告 

一、112年度上半年經費執行情形成果表 

(一)里鄰建設服務經費:部分執行如下 

項次 科目用途 已執行金額 說      明 完成日期 

1 補助里民活動場所租金 35,000 里民活動場所使用(1-7月) 1120720 

2 影印機租賃 24,000  為民服務 1120208 

3 購置無線電話 2,480 為民服務 1120214 

4 生飲淨水器 7,890 為民服務 1120303 

5 
里民活動場所設施之購

置(雙面平鋁板) 
2,000 里辦公處公務使用 1120328 

6 母親節活動 34,383 為民服務 1120513 

7 志工制服 18,396 為民服務 1120531 

8 Line@佈告欄 25,200 為民服務 1120614 

支出總計 149,349   

 

 (二) 臺北巿士林區垃圾焚化廠回饋經費: 部分執行如下 

 

項次 科目用途 已執行金額 說      明 完成日期 

1 公務機車強制責任險 513 公務使用 1120503 

2 環保之旅 85,000 嘉惠里民 1120408 

3 
生活美學課程及節慶活動

母親節活動 
75,513  嘉惠里民 1120513 

4 每月的環境維護及綠美化 3,165 嘉惠里民 1120612 

5 
一般事務費(水電網路

費、二代健保補充保費) 
10,457 

為民服務 
1120616 

6 社區議題文宣、影片製作 13,540 嘉惠里民 1120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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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公務機車燃料使用費 450 公務使用 1120630 

支出總計 188,638  

(三) 資源回收補助金:112年度資源回收補助金為 12,777元，執行完成(112 

年 5月 13日母親節活動)。 

(四) 睦鄰互助聯誼活動經費: 112年度睦鄰互助聯誼活動經費為 60,000元，目

前已執行 25,000元(112年 1月 14日新春揮毫贈春聯紅包活動)。 

二、112年度上半年工作報告 

1、協助貧困里民申請低收入戶、育兒補助、急難救助補助事項；及獨居老人 

等到宅服務暨訪視。 

2、推行各項環保工作暨滅鼠及登革熱防治宣導工作。 

3、推行為民服務工作，里內道路、公園環境通報，市容查報等。 

4、辦理清潔月暨國家清潔週宣導及相關配合協勤工作;感謝環保義工及熱心鄰 

長、學校團體每月協助清掃里內環境清潔工作。 

5、協助配合士林區公所辦理新冠狀肺炎防疫等宣導事項。 

 

伍、討論事項 

提案一 

案由：討論 112年中秋節活動及重陽節活動宣導品。 

說明：活動經費來源為焚化爐回饋經費。 

辦法：請與會鄰長提供意見並表決後辦理。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 

案由：討論下半年環保之旅行程。 

說明：預定 9月辦理嘉義兩日遊活動。 

辦法：請與會鄰長提供意見並表決後辦理。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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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討論 112年度睦鄰互助聯誼活動經費辦理情形。 

說明：本年度睦鄰互助聯誼活動經費為 60,000 元， 112年 1月支應 25,000元 

辦理新春揮毫、10月前支應 35,000元辦理中秋節活動。 

辦法：請與會鄰長提供意見並表決後辦理。 

決議：照案通過。 

 

陸、臨時動議 
提案一 

案由：請討論變更 112年度臺北市士林區垃圾焚化廠回饋經費(經常門)事宜。 

說明： 

 一、原訂計畫項目:  

(1)環保旅遊 85,000元 

(2)生活美學課程及節慶活動 240,000元 

(3)社區議題講座、文宣、影片製作 45,000元 

(4)環境維護及綠美化 10,000元 
 

二、變更後計畫項目: 

(1)環保旅遊 75,000元 

(2)生活美學課程及節慶活動 210,000元 

(3)社區議題講座、文宣、影片製作 75,000元 

(4)環境維護及綠美化 20,000元  

辦法：請與會鄰長提供意見並表決後辦理。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 

案由：討論 112年度鄰長自強活動經費辦理情形。 

說明：112年度鄰長自強活動經費每人 1,210 元，預定 9月辦理嘉義兩日遊活動。 

辦法：請與會鄰長提供意見並表決後辦理。 

決議：照案通過。 
 

 

柒、散會下午 3時 0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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